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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一、成立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推動小組，彙整「高職優質化計畫書」，檢同「經費預算表」，

簽會有關業務單位，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 

二、推動與管考本校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各項計畫。 

三、辦理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相關宣導與說明，讓全校教職同仁與學生齊心投入，達成全

面優質化目的。 

四、依據各子計畫「執行進度報告與管制單」，定期召開每月管制會議，管考各子計畫工作

進度與經費執行情形。 

五、定期檢討並解決各子計畫，執行過程中產生的各項差異，提出改善對策並執行績效評

估。 

六、邀請新課綱諮詢輔導委員進行專業指導與建議，適度調整各子計畫執行內涵。 

七、參加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校際經驗交流。 

八、於學校網站增列「高職優質化網頁」，以利執行成果的展現。 

九、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所購置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應依規定列入校產統一管理

運用。 

十、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應於期限內，依規定辦理結案手續。 

十一、相關財務收支事項審核及記錄等：依照「總務事項-出納管理作業」與「會計制度」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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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內國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103 年 12 月 26 日制訂 

104 年 03 月 11 日臨時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106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四次修訂 

一、依據：中華民國○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本校○學年度第○學期行事曆辦理。 

二、宗旨：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提升全國各級學校師生及民眾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以

弘揚文化，特舉辦本競賽。 

三、競賽項目： 

    (一)作文。 

    (二)朗讀。 

    (三)字音字形。 

四、競賽日期、時間與地點： 

    (一)日期：○年○月○日（星期三）。 

    (二)時間與地點 

  1.作文組：13：05~14：50(第五、六節)；○教室(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並

請監考老師於第六節下課鐘響，再讓參賽同學離開比賽場地。) 

  2.朗讀組：13：05~14：50(第五、六節)；○教室(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並

請評分老師於第六節下課鐘響，再讓參賽同學離開比賽場地。) 

  3.字音字形組：15：05~15：45(第七節)；○教室 

五、參加對象：全校一、二年級各班。 

    (一)每項競賽各班推派一員參賽。 

    (二)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派員參賽，亦可分科各派一員參賽。 

    (三)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以儆效尤。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星期○)止。請導師於○月○日(星期○)下午○點○分前，上

網填報 google 表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七、各項競賽時限： 

    (一)作文：每人限 90 分鐘。 

    (二)朗讀：每人限 2 分鐘 30 秒。 

    (三)字音字形：每人限 10 分鐘。 

八、競賽內容範圍： 

 (一)作文：題目當場公布，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文言、語體不加限制，應使用標

準字體，並詳加標點符號；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或紅筆書寫。 

 (二)朗讀：篇目事先公布【○】。正式比賽時，使用由教務處所準備範文，不得使用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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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練習用範文。 

 (三)字音字形：200 字（字音、字形各 100 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塗

改不計分。一律書寫標準字體。字音以教育部 88 年 03 月 31 日臺(88)語

字第 88034600 號函公布「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字形以教育部所公

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字形為準。 

九、競賽評判標準： 

    (一)作文 

1.內容與結構：占 50%。 

2.邏輯與修辭：占 40%。 

3.字體與標點：占 10%。 

    (二)朗讀 

1.語音(發音及聲調)：占 45% (以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2.聲情(語調、語氣)：占 45%。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10%。 

    (三)字音字形 

1.一律書寫標準字體、字音，每字 0.5 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2.分數相同者，以正確美觀予以評定。 

十、獎勵：各組不分年級取前三名。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十一、代表本校參加「○年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初賽、複賽」： 

    (一)字音字形組第一、二名，代表本校參加「○年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初賽」。 

    (二)作文組第一、二名，代表本校參加「○年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初賽」。 

    (三)朗讀組第一名，代表本校參加「○年全國語文競賽苗栗縣複賽」。 

十二、命題教師： 

    (一)作文：○老師。 

    (二)朗讀：共同議定。 

    (三)字音字形：○老師。 

十三、監考教師： 

    (一)作文組(第五、六節)：○老師、○老師。 

    (二)朗讀組(第五、六節)：○老師、○老師。 

    (三)字音字形組(第七節)：○老師。 

十四、評分教師： 

    (一)作文：○、○老師。 

    (二)朗讀：○老師、○老師。 

    (三)字音字形：○老師。 

十五、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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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內英文單字競賽實施計畫 

101 年 08 月 15 日訂定 

103 年 11 月 19 日修訂 

104 年 10 月 14 日修訂 

106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八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英文單字競賽實施計畫(○年○月○日期○校務會議修訂) 、本校○學年度第○學期

行事曆辦理。 

二、宗旨：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英語文教育，藉由競賽活動，增進本校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

進而提高英語文研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 

三、競賽項目：字彙測驗 

四、競賽日期與時間、地點： 

(一)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星期三)第七節(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 

(二)地點：○教室。 

五、競賽組別與對象： 

(一)以年級做分組，分高一、高二、高三等三組。每班一名學生參賽。 

       資格限制：未曾在英語系或外語系國家居住超過一年。 

(二)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亦可各科各派 1 名參賽。 

(三)請各班英文老師與導師，共同遴選學生參賽。 

(四)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 

六、競賽時限及用筆：限 20 分鐘；除寫作文具外，不得攜帶其他參考工具(如：圖書、手機、

平板、電子辭典)。一律用自備藍色或黑色原子筆、鋼筆書寫，否則不予計分。 

七、競賽內容範圍： 

(一)「看英文翻譯中文」：看英文寫出正確的中文字義；測驗英-中的連結能力。題數 50

題。命題內容為高中職常用 4,500 英文單字（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

一至四級，參考網站  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二)「看中文拼寫英文」：看中文寫出正確的英文單字；測驗英文單字的拼寫能力。題數

50 題。命題內容為高中職常用 4,500 英文單字（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

第一至四級，參考網站 http://www.ceec.edu.tw/Research/paper_doc/ce37/ce37.htm）。 

八、優勝名額：各組均錄取優勝前三名。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星期○）。請班導師於○月○日（星期○）下午○點○分

前，上網填報 google 表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十、監試、閱卷評分教師：由英文科推派擔任。 

十一、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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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內英語朗讀競賽實施計畫 

101 年 04 月 13 日訂定 

101 年 08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6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八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英語朗讀競賽實施計畫(○年○月○日期○校務會議修訂)、本校○學年度第○學期

行事曆辦理。 

二、宗旨：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英文教育，提高英文研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特舉辦本競

賽。 

三、競賽項目：英語朗讀。 

四、競賽日期與時間、地點： 

(一)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星期三)第五、六節。 

(二)地點：○教室。 

(三)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並請評分老師於第六節下課鐘響，再讓參賽同學離開

比賽場地。 

五、競賽組別與對象： 

(一)以年級做分組，分高一、高二、高三等三組。每班一名學生參賽。 

(二)資格限制：未曾在英語系或外語系國家居住超過一年。 

(三)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亦可各科各派 1 名參賽。 

(四)請各班英文老師與導師共同遴選學生參賽。 

(五)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 

六、競賽時限：每位同學均限時 2 分鐘 30 秒。 

七、競賽內容範圍：由英文科教師指定各組朗讀文章，並事先向各班公布。 

正式比賽時使用由教務處所準備範文，不得使用學生平時練習用範文。 

八、競賽評判標準： 

(一)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 40。 

(二)聲情(句讀、語調、文氣)：占百分之 30。 

(三)台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 30。 

九、優勝名額：各組均錄取優勝前三名。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十、評分教師由英文科推派兩位教師擔任評審。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星期○)。請班導師於○月○日(星期○)下午○點○分前，

上網填報 google 表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十二、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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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內趣味數學競賽實施計畫 

101 年 02 月 14 日訂定 

101 年 08 月 29 日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106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四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校內趣味數學競賽實施計畫(○年○月○日期○校務會議修訂) 、本校○學年度第

○學期行事曆。 

二、目的：為提升學生基本學科能力，增加對數學的興趣、活潑教學，特舉行趣味數學競賽。 

三、競賽項目：紙筆測驗(數獨)，限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四、競賽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星期三）第七節，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 

五、競賽地點：○教室。 

六、競賽對象：本校學生。 

(一)每班限 1 位同學參加。 

(二)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派員參賽，亦可分科各派一員參賽。 

(三)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 

七、評分標準：取前三名，答對題數最多，速度最快者。 

八、優勝名額及獎勵辦法：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記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記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記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星期○)。請班導師於○月○日(星期○) 下午○點○分前，

上網填報 google 表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十、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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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英文作文競賽實施計畫 

107 年 08 月 28 日期初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英文作文競賽實施計畫(○年○月○日期○校務會議修訂) 、本校○學年度第○學期

行事曆辦理。 

二、宗旨：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英文教育，提高英文研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舉辦本競賽。 

三、競賽項目：英文作文。 

四、競賽日期與時間、地點： 

(一)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星期三)第五、六節。 

(二)地點：○教室。 

(三)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並請評分老師於第六節下課鐘響，再讓參賽同學離開

比賽場地。 

五、競賽組別與對象 

(一)以年級做分組，分高一、高二、高三等三組。每班一名學生參賽。 

  資格限制：未曾在英語系或外語系國家居住超過一年。 

(二)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亦可各科各派 1 名參賽。 

(三)請各班英文老師與導師共同遴選學生參賽。 

(四)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 

六、競賽內容範圍：由英文科教師擬定題目，當場公佈。 

七、競賽時限：比賽時間 90 分鐘，除寫作文具外，不得攜帶其他參考工具(如：圖書、手機、

平板、電子辭典)。一律用自備藍(或黑)色原子筆、鋼筆書寫，否則不予計分。 

八、競賽評判標準： 

(一)內容：25% 

(二)組織結構：25% 

(三)文法：20% 

(四)修辭用字 20% 

(五)標點與拼字格式 10% 

九、優勝名額：各組均錄取優勝前三名。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十、優勝學生不限年級，選拔代表 1 至 2 名，代表本校參加「○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文

作文比賽」決賽。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請導師於○月○日下午○點○分前，上網填報 google 表

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十二、評分教師：由英文科推派兩位教師擔任評審。 

十三、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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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英語演講競賽實施計畫 

107 年 08 月 28 日期初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111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英語演講競賽實施計畫(○年○月○日期○校務會議修訂) 、本校○學年度第○學期

行事曆辦理。 

二、宗旨：為鼓勵本校學生加強英文教育，提高英文研習興趣，以期蔚為風氣，舉辦本競賽。 

三、競賽項目：英語演講 

四、競賽日期與時間、地點： 

(一)日期與時間：○年○月○日(星期三)第五、六節。 

(二)地點：○教室。 

(三)參賽學生由教務處統一請公假，並請評分老師於第六節下課鐘響，再讓參賽同學離開

比賽場地。 

五、競賽組別與對象 

(一)以年級做分組，分高一、高二、高三等三組。每班一名學生參賽。 

  資格限制：未曾在英語系或外語系國家居住超過一年。 

(二)合班班級可以班級為單位，亦可各科各派 1 名參賽。 

(三)請各班英文老師與導師共同遴選學生參賽。 

(四)參賽選手於比賽當天無故未到者，記警告 1 次。 

六、競賽內容範圍：採看圖說故事方式，圖片由英文科教師準備，於比賽準備時間公布。 

七、競賽時限：每位同學均限時 2 分 30 秒。 

(一)2 分鐘時有一鈴聲；2 分 30 秒時有兩鈴聲。超過 2 分 30 秒請即刻下台。 

(二) 2 分至 2 分 30 秒不扣分，不足 2 分鐘或超過 2 分 30 秒，由評審老師協議後扣分。 

八、競賽評判標準： 

(一)內容 30% 

(二)語文能力 30%。 

(三)表達技巧 30% 

(四)儀態 10% 

九、優勝名額：各組均錄取優勝前三名。 

(一)第一名：頒發獎狀乙幀，小功乙次，以資鼓勵。 

(二)第二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三)第三名：頒發獎狀乙幀，嘉獎兩次，以資鼓勵。 

十、優勝學生不限年級，選拔代表 1 至 2 名，代表本校參加「○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

演講比賽」決賽。 

十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年○月○日。請導師於○月○日下午○點○分前，上網填報 google 表

單，完成班級報名程序。 

十二、評分教師：由英文科推派兩位教師擔任評審。 

十三、本實施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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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定期考試監考安排規劃原則 

一、監考安排原則 

(一)監考班級與節次，會因考量各種情況而調整，故監考節數不一定等於上課節數。若監

考節數少於上課節數老師，爾後監考人力不足時，將請其協助監考或支援代課。 

(二)班級考試以安排教師監考為原則，如人員調整有困難時，得安排較資深職員，擔任監

考工作。 

二、監考節數配置原則 

(一)教務主任、實驗研究組長得予免排監考，以便緊急事務處置與巡考工作執行。 

(二)主任輔導教師及輔導室教師，須負責特殊學生報讀工作，依當學期排定課表與學生提

出申請而定，若有調整監考節次需求，請上簽呈經鈞長核可後，調整監考節次。 

(三)實習教師有協助見習學校，各次考試監考義務。監考節數原則上，由實驗研究組視情

況調整。 

三、注意事項 

(一)同仁於規定期限內告知，期考期間因公出差，得由實驗研究組調整教師考程表與監考

表；若同仁的會議來文時間較晚，待教師考程表與監考表公告後，請自行與同仁調整

(限期考期間)，但不可調非期考時間課程，並至教務處修改教師考程表與監考表。 

(二)若同仁將於期考期間，因個人因素而請假，待教師考程表與監考表公告後，請自行與

同仁調整(限期考期間)，但不可調非期考時間課程，並至教務處修改教師考程表與監

考表。 

(三)若同仁之間欲互換監考班級與節次，請至教務處修改教師考程表與監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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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監考人員須知 
105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五次修訂 

107 年 08 月 28 日期初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一、請教師配合的事項 

(一)考試時間一律以鐘聲為準，若有特殊情形，以教務處通知為準。 

(二)教務處實驗研究組於考前一週寄發監考表，請按表確實監考。監考表有任何問題，請

盡速聯繫實驗研究組作更正，若因個人因素需更換監考班級，請至教務處鐵櫃上公告

考程表與監考表修改，並將更換結果告知實驗研究組。 

(三)請於考試前五分鐘親自至教務處領取監考科目試卷，當節考試結束後，亦請立刻將試

卷送回教務處。 

(四)請勿代領試卷，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五)請監考老師勿在監考時間批閱試卷、或閱讀書報雜誌、或使用 3C 產品，以維護考場

秩序。 

(六)監考老師到監考班級，請宣讀考試規則，並請學生確實遵守。 

(七)請監考老師確實點名，並確實填寫試卷袋「到考人數」、「缺考人數」，並詳實填上「缺

考學生座號與姓名」。請監考老師於試卷袋簽名以示負責。 

(八)檢查教室黑板，各班副班長是否將「應到人數」、「實到人數」、「缺考人數、座號與姓

名」寫於黑板上，以方便巡考人員登記（格式如附件一）。 

(九)監考老師若發現違規情形，並確實掌握違規證據，於當節考試時間結束後，帶違反考

試規則的學生至教務處，依「違反考試規則學生的處理流程」進行後續處理。監考老

師須填寫「違反考試規則紀錄表」（格式如附件二）。 

(十)規定考試時間開始後，每天第一節十五分鐘內，其餘各節五分鐘內，得准入場應試，

逾時不得應試，該節考試予以扣考，並登記為缺考，但遲到學生不得再離開教室。 

(十一)各節考試『進行 30 分鐘』後，經監考教師許可，學生始可交卷，交卷後不得離開

教室，自習準備下節考科。 

(十二)考試期間學生一律不得使用手機、平板，即使已經交卷，至下課前仍不得使用。自

習課時，亦不得讓學生使用手機、平板，以免學生玩遊戲或看影片、聽音樂。 

(十三)離開教室前，請務必清點交回試卷張數，是否符合到考人數。 

(十四)若有『未應答』的試題卷，請『對摺』後放入試卷袋一併繳回。 

(十五)考試結束，教務處清點完所有繳回的試卷袋後，請各科與各領域派代表至教務處領

回試卷批改，並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成績登錄。期中考、期末考成績上網登錄，學期

成績須送紙本至註冊組。 

(十六)請將批閱完期末考試卷與試卷袋，一起繳回教務處，試題卷及答案卷（答案卡）皆

須繳回，留存備查。 

二、違反考試規則學生的處理流程 

(一)請監考老師於當節考試時間結束後，帶違反考試規則的學生至教務處。 

(二)請監考教師掌握小抄、紙條等事實物證，連同該節該生應考試卷，一併送交教務處。 

(三)請監考教師將學生違規情形，記錄於「違反考試規則紀錄表」後交給實研組，實研組

將通知導師，當天務必聯絡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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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研究組將「學生陳述書」給違規學生填寫，學生填寫後帶回給家長簽名，隔天交

回給實驗研究組。 

(五)由教務處視情節輕重，依「學生考試規則」及「學生獎懲規定」懲處，填寫「學生獎

懲建議表」。 

(六)巡考人員則將違規情形，記載於「巡堂紀錄表單」上。 

三、考場注意事項 

(一)教務處於考試期間，每天安排不同的座位，學生務必對號入座。 

(二)考試進行時，請學生遵守考場規定： 

 1.書包請在考試鐘響前，放在教室前後。併排坐學生，請將書包置於桌上兩人之間。 

 2.桌子反轉。桌上、抽屜除了書寫的工具外(例如筆……)，請全部收拾乾淨。 

 3.規定考試時間開始後，每天第一節十五分鐘內，其餘各節五分鐘內，得准入場應試，

逾時不得應試，若考生還未進場考試，則該生喪失該科目考試資格。 

 4.考試『進行 30 分鐘』後，經監考教師許可才可交卷，交卷後不得離開教室。 

 5.學生若於考試期間發生違規行為(例如作弊、手機響……)，一律依「學生考試規則」

及「學生獎懲規定」懲處。 

 6.學生遲到或無故未到者，無論何種理由，皆喪失補考資格；但若因正當理由無法參

加考試，完成請假手續後，請至註冊組填寫補考申請書，由註冊組通知任課老師出

補考試卷交至教學組；補考申請書會教學組後，教學組準備該生考卷，學生依註冊

組規定時間進行補考。 

(三)請各班導師於考試前，向學生宣讀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 

四、本須知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驗研究組 12~ 

 

（附件一） 

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學年度 第○學期「○期○考」 缺考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上午 

班 別 

節 次 

一 二 三 四 

應到 實到 缺考 缺考座號及姓名 缺考座號 缺考座號 缺考座號 

        

        

        

        

        

        

        

        

        

        

        

        

        

        

        

        

        

        

        

        

巡考人員：           （簽章）教務主任：           

附註： 

1.請巡考人員按節詳實記錄，第一、五節請將缺考學生座號及姓名填寫於【缺考座號及姓名】

欄位中，其餘節次巡考，僅需填寫座號。班級無缺考學生者，請填寫『０』。 

2.已完成請假程序並申請補考者，不列入缺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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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興商工       學年度 第      學期 第      次期考  

違反考試規則紀錄表 

 

基本 

資料 

班級  科別  姓名  

日期  星期  節次  

考試科目  監考老師  

違 

規 

時 

間 

與 

事 

實 

 

 

 

 

 

 

 

 

 

 

 

 

依 

據 

學 

生 

考 

試 

規 

則 

處 

理 

情 

形 

 

 

 

 

 

 

 

 

 

 

 

 

監考老師  
導    師 

(請導師通知家長) 
 

實驗研究組長  教務主任  

生輔組長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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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考試規則 
105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五次修訂 

107 年 07 月 03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114 年 01 月 2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八次修訂 

一、本規則依據考選部試場規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本校學生獎懲規定、本

校學生請假規則及其他有關規定訂定。本校所舉行各項考試，均以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二、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考老師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三、考試時間起訖，以電子鐘聲或手搖鈴聲為號，上課鐘響後立即進入教室，並依教務處安

排考試座位就座。 

四、規定考試時間開始後，每天第一節十五分鐘內，其餘各節五分鐘內，得准入場應試，逾

時不得應試。每節考試開始後，五十分鐘內，不准離場。遲到者可進入教室就座，但該

節考試予以扣考，並登記為缺考，遲到學生不得離開教室。依本規則第十六條規定處理。 

五、每節考試正式開始後，考生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則依本規則第十

六條規定處理。 

六、學生統一將桌子反轉。非考試必需之物品（書包、課本、筆記、手機、食物……）請放置

教室前後方，桌上及抽屜內不得放置任何非考試物品。併排坐學生，請將書包置於桌上

兩人之間。 

七、文具自備，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有圖形、文字印刷於其上，且不得在教室向他人

借用。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嚼食口香糖等。 

八、試卷一律使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不得使用鉛筆或其他色筆，如出題教師另有

規定需使用鉛筆或其他色筆時，則不在此限。 

九、非測驗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等計算及通訊器材等必須關

機。如於考試期間響起，並經監考老師確定屬實，則依本規則第十七條規定處理。 

十、學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文具，如出題教師

另有規定，則不在此限。 

十一、試卷上除書寫班級、座號及姓名外，試卷及桌面上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污損或毀損

試卷及將答案書寫於桌面上，則依本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處理。 

十二、試卷發出後，除因印刷不清潔、題目不明瞭得舉手發問外，其餘一律不得發問。 

十三、嚴禁談話、喧嘩、耳語、傳遞紙條、左顧右盼及一切舞弊行為，並服從監考老師指導。

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則依本規則第

十八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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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考試『進行 30 分鐘』後，經監考教師許可才可交卷，交卷後不得離開教室。攜出試卷，

經查證屬實者，則依本規則第十八條規定處理。 

十五、考試結束鐘（鈴）響起，監考老師宣佈本節考試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

交卷離場。交卷後強行修改者，該科試卷不予計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試

卷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止者，扣該科試卷分數 20 分。 

十六、學生於定期考試(期中考、期末考、模擬考、補考)違犯本考試規則之第三、六、七、八

及十條情形，該科不予計分。 

十七、學生於定期考試(期中考、期末考、模擬考、補考)違犯本考試規則之第四、五及九條情

形，除該科不予計分，並記小過處分。 

十八、考生於定期考試(期中考、期末考、模擬考、補考)違犯下列情事之一者，除該科不予計

分，並記大過處分： 

1.發生本考試規則之第十一、十三及第十四條情形。 

2.互換考試卷。 

3.冒名頂替者。 

4.直接或間接於場外傳遞或幫助他人舞弊者。 

5.擾亂考場秩序情節嚴重者。 

6.翻閱課本、參考書、筆記本者。 

7.以自己之試卷，讓人抄襲者。 

8.窺視他人試卷者。 

9.朗誦答案者。 

十九、考試期間安排的自習課視同正常上課，若未依規定而使用電子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

電腦等)，情節輕微者依照當學年度「學生獎懲規定」(違反課堂秩序或學習態度不佳

者……)記警告處分；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依照「學生獎懲規定」記小過處分。 

二十、其他違反考試規則，視當時情節依照「學生獎懲規定」另行議處。 

二十一、本規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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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多元評量 

106 年 06 月 30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110 年 07 月 02 日期末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 

一、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二、實施目標 

  （一）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二）激發學生多元潛能。  

三、實施原則 

（一）學生各科評量成績，可採多元化彈性評量方式實施。 

（二）多元化彈性評量方式： 

   1.自編測驗：任課教師可依學生學習程度，另行設計測驗卷，作為定期考試及平時測

驗成績的依據。 

   2.替代性作業：任課教師可提供適合學生學習能力的作業，作為替代性評量（定期考

試及平時測驗）的依據。 

   3.其他適性評量方式，如：口頭問答、實際操作、角色扮演、檔案紀錄、活動學習單、

上台報告、剪貼心得……。 

     授課教師可依上述多元化的彈性評量方式，核算學期成績。 

四、實施方法 

（一）教學組於每學期期初，各科教學研究會議題綱列出討論議題：該科是否有任課教

師及其授課科目，整學期將採用多元評量方式，核算學生學期成績。 

（二）待各科繳交期初教學研究會議紀錄後，由教學組彙整，將實施多元評量任課教師

名單與科目名稱給實驗研究組，以便排定班級考科與多元評量科目表。 

（三）任課教師實施多元評量後，詳填「中興商工多元評量表格」（格式如附件三），於

每學期期末，繳回實驗研究組留存備查，惟仍須將該班該科學期成績，登錄於本

校成績系統。 

五、注意事項 

（一）授課教師以『多元化的彈性評量方式』核算學期成績，若學生仍需要補考，請授

課教師，自行利用時間，『提前』讓學生補考或補交報告；於規定時間，登錄至本

校「成績系統」的總成績、繳交至實驗研究組的紙本「多元評量表格附活動照片」

皆為最終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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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規定時間登錄總成績與繳交紙本「多元評量表格附活動照片」後，若仍有修改

成績的考量，請先向註冊組提出『任課老師成績更正』修改申請。 

（三）「多元評量表格附活動照片」，請任課教師務必於紙本簽章後，繳交至實驗研究組。

「活動照片說明」請加上實施日期。 

（四）「多元評量表格(不用附照片)」，請繳交一份給註冊組留存，以備家長與學生查詢成

績。 

（五）階梯式建教班專業科目教師於寒、暑假授課，課程學分是算在下個學期。因為沒

有辦理定期考試，故採用多元評量。 

    1.請授課教師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繳交一份「多元評量表格附活動照片」至實

驗研究組、一份「多元評量表格(不用附照片)」給註冊組留存。 

    2.請授課師長於該學期第 1 次期中考後，註冊組開放線上登錄成績時，將該班該

科的學期總成績或實習總成績一起登錄。 

六、本多元評量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驗研究組 18~ 

 

（附件三） 

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多元評量表格 

班級:           科目名稱:            任課教師(請簽章): 

座號 姓名 平時分數 

第一次 

期中 

評量 

第二次 

期中 

評量 

期末 

評量 
總分 

評量

方式 
 口頭問答 小考 作業 1 作業 2 實作 實作 上台報告 

期末報

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備註：1.「多元評量表格」、「多元評量活動照片」請繳交紙本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請簽

章。 

2.「多元評量表格」亦請繳交一份給註冊組(不用附照片)，以備家長與學生查詢成

績。 

3.總成績仍須由任課教師登錄至本校「日校成績系統」。 

評量方式的名

稱可自訂但不

可空白，每個

欄位都要登記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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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私立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多元評量活動照片 

班級:_________  科目名稱:___________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照片說明(請加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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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苗栗縣私立中興商工學生學習表現評估紀錄表 

1、自 108 學年度起，因應未來校務評鑑、校內考核、高職優質化計畫，每學期授課教師上傳

「學生學習表現評估紀錄表」電子檔（格式如附件四），至雲端資料夾留存備查。 

2、目標：分析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成效，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

方法。 

3、授課教師的所有任教科目－每個任教班級都要繳交，包含實施多元評量的科目與班級。 

4、一律以電子檔傳送至雲端資料夾，文件標題請打【班級任教科目+教師名稱】；請依學制、

年級、班別(合班班級依科別)分別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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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興商工○學年度第○學期學生學習表現評估紀錄表 

 

班 級 ? 人數 ?人 任課教師 ? 

科 目 ? 評估期間 111 年 08 月 30 日至 112 年 01 月 19 日 

教學目標 

請評估期間是否達成設定之教學目標。請依同學完成的程度勾選： 

5 分為 80~100%達成，4 分為 60~80%達成，3 分為 40~60%達成， 

2 分為 20~40%達成，1 分為 0~20%達成。 

評估 教 學 目 標 

□5 分 □4 分 □ 3 分 □2 分 □1 分 ? 

□5 分 □4 分 □ 3 分 □2 分 □1 分 ? 

□5 分 □4 分 □ 3 分 □2 分 □1 分 ? 

□5 分 □4 分 □ 3 分 □2 分 □1 分 ? 

□5 分 □4 分 □ 3 分 □2 分 □1 分 ? 

滿分 25 總分 ? 
 

週次 日期 評量方式 
是否支持 

上述評估結果 

一 0830-0902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二 0905-0908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三 0912-0916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四 0919-0923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五 0926-0930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六 1003-1007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七 1011-1014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八 1017-1021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九 1024-1028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 1031-1104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一 1107-1111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二 1114-1118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三 1121-1125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四 1128-1202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五 1205-1209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六 1212-1216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七 1219-1223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十八 1226-1230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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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0103-0107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二十 0109-0113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二十一 0116-0119 □口語問答 □筆記 □作業 □紙筆測驗 □實作 □其他 □是 □否 

請在下列各敘述中，勾選任課老師認為符合評估期間實況的項目。 

◎學生具備適當的先備知識。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學習態度認真。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能獨力完成單元作業。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能主動學習求知。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喜歡單元學習內容。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有能力展現學習成果。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希望有機會繼續深入探究。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知道如何應用所學。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生能夠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  □大部分符合  □部分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學期成績平均 ? 
及格人數 

（比例） 
？/？=？% 

不及格人數 

（比例） 
？/？=？% 

試題或評量方式分析 學期成績級距 

? 
頂標(前25%) ？分，前標(前50%) ？分 

後標(後50%) ？分，底標(後25%) ？分 
 

成績級距 統計人數 

100-90 ? 

89-80 ? 

79-70 ? 

69-60 ? 

59-50 ? 

49-40 ? 

39-30 ? 

29-20 ? 

19-10 ? 

9-0 ? 

改進建議 

? 

 


